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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

部门
项目名称 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审

批部门

审批对

象 
备注 

60002 
密码

局 

商用密码科

研成果审查

鉴定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3 号）第六条：“商用密码

的科研成果，由国家密码管理机构组织专家按照商用密码技术标准和

技术规范审查、鉴定。” 

无 
企业、事

业单位 
 

60003 
密码

局 

商用密码产

品生产单位

审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3 号）第七条：“商用密码

产品由国家密码管理机构指定的单位生产。未经指定，任何单位或者

个人不得生产商用密码产品。商用密码产品指定生产单位必须具有与

生产商用密码产品相适应的技术力量以及确保商用密码产品质量的

设备、生产工艺和质量保证体系。” 

无 
企业、事

业单位 
 

60004 
密码

局 

商用密码产

品品种和型

号审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3 号）第八条：“商用密码

产品指定生产单位生产的商用密码产品的品种和型号，必须经国家密

码管理机构批准，并不得超过批准范围生产商用密码产品。” 

无 
企业、事

业单位 
 

60005 
密码

局 

商用密码产

品质量检测

机构审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3 号）第九条：“商用密码

产品，必须经国家密码管理机构指定的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检测合格。”
无 

企业、事

业单位 
 

60006 
密码

局 

商用密码产

品销售单位

许可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3 号）第十条：“商用密码

产品由国家密码管理机构许可的单位销售。未经许可，任何单位或者

个人不得销售商用密码产品。” 

无 企业  

60007 
密码

局 

密码产品和

含有密码技
无 

行政 

许可 

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3 号）第十三条：“进口密

码产品以及含有密码技术的设备或者出口商用密码产品，必须报经国
无 

企业、社

会组织、
 



术的设备进

口许可 

家密码管理机构批准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境外的密码产品。” 公民个

人 

60008 
密码

局 

商用密码产

品出口许可 
无 

行政 

许可 

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3 号）第十三条：“进口密

码产品以及含有密码技术的设备或者出口商用密码产品，必须报经国

家密码管理机构批准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境外的密码产品。”

无 企业  

60009 
密码

局 

外商投资企

业使用境外

密码产品审

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3 号）第十四条：“任何单

位或者个人只能使用经国家密码管理机构认可的商用密码产品，不得

使用自行研制的或者境外生产的密码产品。”第二十六条：“国家密码

管理委员会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有关的管理规定。” 

《商用密码产品使用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密码管理局公告第 8 号）

第一条：“为了规范商用密码产品使用行为，根据《商用密码管理条

例》，制定本规定。”第九条第一款：“外商投资企业（包括中外合资

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、外资企业、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）

确因业务需要，必须使用境外生产的密码产品与境外进行互联互通

的，经国家密码管理局批准，可以使用境外生产的密码产品。” 

无 企业  

60010 
密码

局 

境外组织和

个人在华使

用密码产品

或者含有密

码技术的设

备审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3 号）第十五条：“境外组

织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使用密码产品或者含有密码技术的设备，必须

报经国家密码管理机构批准；但是，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、领事机

构除外。” 

无 

企业、社

会组织、

公民个

人 

 

60011 
密码

局 

电子认证服

务使用密码

许可 
1.电子认

证服务使

用密码许
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第十七条：“提供电子认证服务，

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……（五）具有国家密码管理机构同意使用密码

的证明文件；……” 
无 企业  



可 

2.电子认

证服务系

统技术改

造审批 

行政 

许可 
无 企业  

3.电子认

证服务系

统系统搬

迁审批 

行政 

许可 

《电子认证服务密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密码管理局公告第 17 号）

第一条：“为了规范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使用密码的行为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、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和相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”第三条：“提供电子认证服务，应当依据

本办法申请《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证》。”第九条第二款：“电

子认证服务系统通过安全性审查和互联互通测试的，由国家密码管理

局发给《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证》并予以公布；未通过安全性

审查或者互联互通测试的，不予许可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”

第十五条：“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对其电子认证服务系统进行技术改

造或者进行系统搬迁的，应当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国家密码管理局，经

国家密码管理局同意后方可继续运行。必要时，国家密码管理局可以

组织对电子认证服务系统进行安全性审查和互联互通测试。” 

无 企业  

60012 
密码

局 

信息安全等

级保护商用

密码测评机

构审批 

无 

非行

政许

可审

批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147 号）第九条：“计算机信息系统实行安全等级保护。安全等级的划

分标准和安全等级保护的具体办法，由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。”

《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》（公通字〔2007〕43 号）第一条：

“为规范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，提高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，维

护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，保障和促进信息化建设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

本办法。”第三十八条：“信息系统中的密码及密码设备的测评工作由

国家密码管理局认可的测评机构承担，其他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

得对密码进行评测和监控。” 

《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商用密码管理办法》（国密局发〔2007〕11

号）第十一条：“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商用密码测评工作由国家密码管

理局指定的测评机构承担。” 

无 
企业、事

业单位 

正 在 履

行 新 设

行 政 许

可程序 



60014 
密码

局 

电子政务电

子认证服务

机构认定 

无 

非行

政许

可审

批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第三十五条：“国务院或者国务

院规定的部门可以依据本法制定政务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使用电

子签名、数据电文的具体办法。” 

《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密局发〔2009〕

7 号）第一条：“为了规范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活动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、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和国务院有关文件，制

定本办法。”第十七条：“国家密码管理局组织开展认证服务能力评估，

发布《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目录》。”第二十条：“国家密码管

理局……组织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进行能力评估。通过评估的，由国

家密码管理局出具通过能力评估的证明文件，并将电子认证服务机构

列入《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目录》；未通过评估的，书面通知

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” 

无 
企业、事

业单位 

正 在 履

行 新 设

行 政 许

可程序 

   

 


